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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石政办发〔2020〕13 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

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报送工作，切实

解决当前存在的信息来源不广、报送迟缓、质量不高等问题，提

高全县信息报送的时效性、准确性，根据市政府总值班室视频会

议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夯实工作责任

各镇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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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和带班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要严

格落实 24 小时带班值班、首问首接负责等制度，进一步完善单

位信息接报工作流程，杜绝非正式人员顶岗值班、脱岗漏岗、联

络不畅、值班电话呼叫转移等现象。各镇要在辖区内村（社区）

设立信息专报员，明确工作职责和信息接报流程，确保信息渠道

畅通，并于 4 月 7 日前将人员名单报送县政府办公室。镇与部门

之间、相关部门之间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，突发

事件发生后，属地镇和行业部门要共同做好信息核实工作，第一

时间将情况报送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，涉及安全事故、自

然灾害等信息还要同时报送县应急管理局。

二、明确报送范围

按照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《石泉县重大紧急信息界定标准》（石

办发〔2013〕31 号）要求执行。包括但不限于突发自然灾害、

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、公共安全事件信息；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

在敏感对象、敏感地点、敏感时间，可能演变为突发事件或造成

一定社会影响的预警信息；涉及本地区、本行业敏感问题的网络

媒体舆情动态；县委、县政府领导或上级要求提供或核实的重要

情况信息。

三、严守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时限规定。突发事件和其它重要紧急情况信息，

属地镇和行业部门必须第一时间报告，做到 30 分钟内电话报告、

1 小时内书面报告；县委、县政府要求核实的信息，电话报告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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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不得超过 30 分钟。

（二）明确信息要素。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一般包

括事发时间、地点、后果、伤亡人数、原因、危害、影响、前期

应对处置、下步工作措施等要素。对一些情况复杂的突发事件，

要做到“速报实情、慎报原因、续报进展、终报结果”，对原因等

要素无法迅速搞清楚的，可待明确后及时续报补充。

（三）严格审核把关。按照“快、准、简、实”的要求，严格

信息审核把关，进一步优化信息报送程序，理顺中间环节，确保

每一个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都能做到报送速度快、内容

准、要素齐、文字精、无差错。

（四）统一报送口径。上报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的突

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，必须形成信息通稿并经县级分管领

导或主要领导审定签字后报送，有关部门需要同时上报市级主管

部门的，必须使用县级领导审签的信息通稿，确保口径统一，不

得擅自上报。

四、严格督办问责

县政府总值班室将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电话抽查等方式，加强

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予以通报。对县级领导在值

班信息和处置突发事件文件上的批示，各镇、各部门要安排专人

负责办理，及时报告贯彻落实情况，确保事事有着落、件件有反

馈。对迟报、漏报、误报、瞒报重要信息的，县政府办公室将对

相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;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影响的，按照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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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依纪依法处理。

附件：××镇村（社区）信息专报员名单

石泉 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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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××镇村（社区）信息专报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镇级信息报送分管领导

序号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

镇级信息报送业务干部

序号 姓名 职务（岗位） 联系电话 备注

村（社区）信息专报员

序号 村（社区）名 姓 名 职务（岗位） 联系电话

说明：村（社区）信息专报员应选择责任心强、警惕性高、身体健康的村（社区）主职干部或

驻村干部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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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委办公室，

县人武部。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驻石各单位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 日印发


